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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市民生路4-17號）
承辦人：鄭竹吟
電話：087655852-305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a25196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藝字第11261123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屏東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、藝術存摺海報定稿、藝術存摺校園團體申請

表 (4722120_11261123000_1_4722120_11261123000_2.pdf、
4722120_11261123000_1_4722120_11261123000_3.ods、
4722120_11261123000_1_4722120_11261123000_4.jpg)

主旨：本府辦理「屏東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」，惠請貴校

鼓勵老師及學生申辦藝術存摺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為鼓勵本縣師生參與藝文活動、培養師生養成欣賞藝

術之習慣，創辦「藝術存摺」，透過紀錄參與活動、集章

換取獎勵及其他配套措施，促進表演藝術之美育養成。

二、藝術存摺申請時間:自即日起至113年8月31日，採線上申

請，計畫詳情及申請方式請詳見附件。

三、敘獎期限：每學年分2次收件，上學期於每年2月15日截

止；下學期於每年8月15日截止，逾期不受理收件，完成收

件後統一辦理且不重複敘獎。

四、檢附本活動計劃書、宣傳海報及團體報名表各一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文化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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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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